
网上竞价系统供应商使用手册 

 

一、 供应商注册 

供应商可在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竞价系统网站“http://scici.cn/zjxt.aspx”免

费注册。供应商原则上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1） 依法成立的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，有固定的办公地点，注册时间在一年以

上； 

（2） 遵纪守法，规范经营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依法纳税，没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

被通报批评或者暂停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； 

（3） 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和完善的技术保障； 

（4）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诚信记录。 

供应商注册时应在竞价系统中提交以下材料的扫描件（均为图片格式，大小

不能超过 3M）： 

（1） 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(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

照)； 

（2） 法人代表身份证； 

（3） 相关的资质证书； 

（4） 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承诺书。 

注：注册登录用户名为供应商单位名称。 

供应商凭注册用户名和密码参加网上竞价，研究院不负责保管用户名和密码，

由各供应商自行保管，如有遗失，应及时向研究院说明情况，并申请重新开通账

号。 

二、 网上竞价流程 

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，登录研究院竞价系统网站，在竞价活动截止日（竞

价时间一般为 5 个工作日）前，对符合要求的竞价项目点击“我要报价”进行报

价。 

供应商报价信息应包括，采购项目的询价编号、发布日期、报价金额、供应

商联系电话及传真并上传加盖供应商公章的报价单（报价单支持图片格式及 pdf

格式的文件）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确认提交”即可。 



已经报价的供应商如需修改报价金额或其他信息，可在竞价活动截止日前，

再次登录竞价网站系统进行报价。 

竞价活动结束后，竞价系统网站将会对竞价结果进行公示。中标的供应商需

在中标公告发出之后一个工作日内，联系研究院竞价网站电话，组织合同签署等

后续相关事宜。 

当网上竞价第一次挂网时间截止后出现下列情形时，需进行二次竞价（竞价

时间为 3个工作日）：首次网上竞价采购项目参与报价的注册供应商少于 3 个；

首次网上竞价采购项目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；首次网上竞价供应商所投产品均存

在技术参数偏离。如二次竞价仍不满足要求，若仅有两家供应商提供有效报价，

采购部门从两家供应商中择优确定名单；若仅有一家供应商提供有效报价，则由

采购部门会同使用部门与其谈判确定价格及其他商务条款；如无有效报价产生，

则由采购部门直接向潜在供应商直接询价采购。 

三、 拟定供应商原则 

竞价结果采用综合低价法拟定供应商，即在满足网上竞价采购项目各项需求

的前提下，按照价格优先、技术性能优先、服务承诺优先、信用优先和时间优先

的参考顺序最终确定供应商。当首选成交供应商不能履约时，选择第二候选成交

供应商履约，并以此类推。 


